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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仁大學醫務室醫師聘任與敘薪辦法 

115.3.26 董事會第 21 屆第 6 次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為強化本校教職員工生健康照護服務品質，並建立醫務室醫師

聘任與薪資給付制度，特訂定本辦法。本辦法適用本校醫務室

聘僱之專任及兼任醫師。 
第二條 醫師聘任規劃應兼顧醫療專業、校園健康業務需求及財務自給

原則，必要時得安排夜間及週六門診服務。 
第三條 專任醫師除辦理門診診療，並負責本校校園健康促進、個案追

蹤、緊急醫療支援、醫療品質管理與行政協作等事項。 
專任醫師辭職，應於離職日一個月前提出辭呈，經向醫務室主

任辦理職務移交後，始得發給離職證明書。 
第四條 兼任醫師以門診診療為主，得配合必要之校園醫療服務業務。

兼任醫師之聘期為一年一聘，聘期屆滿前，將視本校校務需求

與其績效決定續聘與否。 
兼任醫師辭職，應於離職日一個月前提出辭呈，經向醫務室主

任辦理職務移交後，始得發給離職證明書。 
第五條 醫務室以「收支平衡」為基本原則，採穩健開診、逐步評估之

方式推動。醫師薪資採保障期制度與診療酬金制併行，並依實

際診療量及績效調整： 
一、醫務室執業登記醫師，每月執業登記費視科別以新臺幣三

萬元至五萬元整，報請校長核定後發給。 
二、門診次數: 

(一)專任醫師每週看診至少四診。 
(二)醫務室兼任主管醫師每週看診至少三診。 
(三)特殊門診聘任醫師，其門診次數及執業登記費用，得

視實際業務需要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辦理，不受前款

及本款前兩目之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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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保障期制度： 
(一)醫師自報到日起，前六個月為「保障期」。 
(二)保障期內每診固定給付如下： 

1.講師級以上醫師（未滿八年資歷者）：每診新臺幣四千

元整。 
2.講師級以上醫師（具八年以上資歷或主治醫師級以上

者）：每診新臺幣六千元整。 
四、保障期屆滿後之報酬機制： 

(一)保障期屆滿後，改採「診療酬金制」給付，每診酬金

以就診人次及健保支付點數計算，每人次新臺幣一百

八十元，依個人診療量及績效核給。 
(二)為銜接保障期與診療酬金制之轉換，報酬於保障期屆

滿後依下列原則逐步調整： 
           1.第七至第八個月：依原固定給付金額之百分之八十

計算。 
2.第九至第十個月：依原固定給付金額之百分之六十

計算。 
3.第十一至第十二個月：依原固定給付金額之百分之

四十計算。 
4.滿一年後，全面採「診療酬金制」核給。 

五、看診績效加給： 
(一)看診人次超過三十人以上部分，每人次給予新臺幣一

百元之績效加成。 
(二)駕照體檢每人加給新臺幣五十元。 
(三)開立復健治療單獎勵：每次治療健保支付點數 × 健

保浮動點值(0.9) × PF(10％)。 
(四)超音波檢查加給：每次檢查健保支付點數 × 健保浮

動點值(0.9) × PF(20％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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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糖尿病共照網獎勵：每次檢查健保支付點數 × 健保

浮動點值(0.85) × PF(40％)。 
六、為鼓勵醫師穩定服務與提升診療效能，醫務室得視收支狀

況及績效結果，另訂獎勵辦法，報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第六條 醫師每學期進行一次績效考核。考核項目包括：診療量與出勤

率、病人滿意度與醫療品質、行政配合度（含病歷、回報及校

內健康推廣配合）、團隊合作與校務參與度。 
考核未通過者，應啟動改善輔導機制；經二次輔導並再次考核

仍未通過者，視為不適任，得提報醫務室經營管理委員會審議

後，簽請校長核定，不予續聘。 
前項輔導及評估過程應留存書面紀錄，作為聘期屆滿是否續聘

之重要評估依據。 
第七條 醫師應依醫療法、健保法、專業倫理與本校規章辦理；涉及學

生安全、感染、精神健康或性別事件者，應依規定即時通報並

保護個人資料。 
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依相關法令及本校規章辦理。 
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報董事會審議後施行。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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